
股票简称：

*ｓｔ

广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４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４１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国贸大道南

６３６

号（广日工业园内）

Ｇ

栋一楼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现场召开、现场表决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潘胜燊董事长

６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

人

）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５００

，

３０２

，

００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３．４５

８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１０

人，独立董事江波先生因事在外，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出席

１

人，监事李翊均女士和刘绮敏女士因事在外，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对提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以

５００

，

３０２

，

００１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新制定公司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上述制度的有关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５００

，

３０２

，

００１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回避表决股数

４７４

，

１７１

，

２００

股，实际投票

股数

２６

，

１３０

，

８０１

股。 表决结果：

２６

，

１３０

，

８０１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

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2-L37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在会议召开期间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4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12

号阳光大厦

11

层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294,412,544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9.26％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逐项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唐军先生、孙建军先生、

Felix Chan Hou Wan

（陈厚澐）先生、万林

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选举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李鸣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唐军先生、孙建军先生、

Felix Chan Hou Wan

（陈厚澐）先生、万林义先生、徐祥圣先生、

黄翼忠先生、李鸣先生共

7

人组成。

公司已将独立董事候选人备案材料报送深圳交易所，深圳交易所对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李鸣先生

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进行了审核，没有提出异议。

表决情况如下：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

）唐军先生

同意

294,412,54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孙建军先生

同意

294,412,54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3

）

Felix Chan Hou Wan

（陈厚澐）先生

同意

294,412,54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4

）万林义先生

同意

294,412,54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独立董事候选人：

（

5

）徐祥圣先生

同意

294,412,54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6

）黄翼忠先生

同意

294,412,54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7

）李鸣先生

同意

294,412,54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逐项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刘建图先生、张馥香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已选举王洪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刘建图先生、张馥香女

士、王洪玉先生共

3

人组成。

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1

）刘建图先生

同意

294,412,54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张馥香女士

同意

294,412,54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294,412,5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吴琥、王来

3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赵洋

4

、结论性意见：阳光股份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2-L38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后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董事

7

人，实

出席董事

7

人，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

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选举唐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三个专门委员会，即，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和薪酬考核委员会，其组成

人员分别为：

1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唐军先生

委员：唐军先生、

Felix Chan Hou Wan

（陈厚澐）先生、 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李鸣先生

2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翼忠先生

委员：黄翼忠先生、徐祥圣先生、

Felix Chan Hou Wan

（陈厚澐）先生

3

、提名和薪酬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徐祥圣先生

委员：徐祥圣先生、李鸣先生、唐军先生

三、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唐军先生提名，续聘万林义先生担任公司总裁；续聘李峻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根据总裁万林义先生提名，续聘杨宁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续聘沈葵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续聘吴尧先

生担任公司助理总裁。

以上 人员任期三年，简历请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选举产生董事长、续聘公司高管人员，上

述人员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推选程序合法。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件：高管人员简历

万林义先生，

1972

年出生。

1991-1995

年就读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获地质学学士学位；

1995-1998

年

就读于北京大学，获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硕士学位。房地产经济师（中级）。

1998-2000

年就职于北京市朝

阳区房屋土地管理局。

2000

年加入本公司，曾任本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北京阳光上东项目部经理、公司副

总裁、常务副总裁，现任本公司总裁。 万林义先生与本公司、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宁先生，

1970

年出生。

1988-1992

年就读于南开大学，获会计学学士学位。 会计师。

1992-1998

年就职

于国家审计署外资司。

1998

年加入本公司，曾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杨宁先

生与本公司、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沈葵女士，

1965

年出生，

1984－1992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先后获建筑结构学士学位、建筑经济与管理硕士

学位。 注册造价工程师。

1992－1998

年就职于深圳宝安建筑设计院；

1998－1999

年就职于香港理工大学建

筑及房地产系；

1999－2000

年就职于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

2002－2004

年就职于深圳市郎钜实业有限公司；

2004－2005

年就职于金地集团， 任资深成本经理；

2005－2009

就职于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任副总裁。

2010

年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沈葵女士与本公司、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吴尧先生，

1968

年出生。

1985-1989

年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技术经济专业，本科学历；

1989-1991

年就读

于上海理工大学系统工程专业， 研究生学历。

1991-1994

年就职于上海太平洋化工集团， 任经理；

1994－

1997

年就职于家乐福中国区，任总稽核；

1997-2002

年就职于华普超市、城市之光商业公司，分别任副总经

理、总经理；

2002-2003

年就职于易通时代管理公司，任董事长；

2003-2007

年就职于新希望集团房地产事业

部、商贸事业部，任副总经理；

2007-2008

年就职于鑫苑（中国）置业有限公司，任首席运营官。

2008

年加入本

公司，现任本公司助理总裁。 吴尧先生与本公司、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峻先生，

1972

年出生。

1990-1995

年就读于复旦大学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2002-2004

年就读于香

港中文大学， 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5-1996

年就职于上海麦考林国际邮购有限公司， 任软件开发工程

师；

1997-2000

年就职于上海特雷通系统有限公司，任

ERP

系统顾问；

2000-2002

年就职于上海远卓企业咨

询有限公司，任高级项目经理；

2002-2007

年就职于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410

），任战略发展

总监兼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秘书；

2007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投资发展部经理、战略投资部总经理，现任资本市

场部总经理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 李峻先生与本公司、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2-L39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监事会后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

3

人，实出席监事

3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选举刘建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2012－026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向公司提供

4.7

亿元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自委托贷款合同签定之日至

2017

年

8

月

18

日止，委托贷款年利率

为

7.4%

，委托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置换银行借款。

●

关联董事回避：关联董事黄金镖先生、林兵霞女士、张方先生、郑鸣峰先生、张小强先生回避表决，由

公司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减轻公司中长期还贷压力，降低融资成本，公司临时董事会同意公

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轻纺控股

"

）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向公司提供

4.7

亿元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自委托贷款合同签定之日至

2017

年

8

月

18

日止，委托贷款年

利率为

7.4%

，结息日为每年

8

月

18

日，委托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置换银行借款。

2

、关联方关系

目前轻纺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286,115,1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66%

，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委托贷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

、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2

年

8

月

23

日公司临时董事会审议《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

关联董事黄金镖先生、林兵霞女士、张方先生、郑鸣峰先生、张小强先生回避表决，由

4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

过。 会前，董事会就此项议案充分征求了独立董事的意见，该事项事前已获得独立董事认可。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规定，此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股东大会

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二、关联方介绍

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1

年

住 所：福州市省府路

1

号金皇大厦

法人代表：吴冰文

注册资本：

8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经营授权的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经营、咨询、服务。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轻纺控股总资产

97.8

亿元，净资产

37.67

亿元；

2011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5.95

亿元，实现净利润

-3.45

亿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三、《委托贷款合同》主要条款

1

、贷款用途

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借款人只能用于置换银行借款。

2

、贷款币种、金额和期限

（

1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币种、金额（大写）为人民币肆亿柒仟万元整。

（

2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自

2012

年

8

月

23

日起，至

2017

年

8

月

18

日止。

3

、贷款利率

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7.40%

，按年结息，结息日为每年

8

月

18

日。

4

、提款

本合同生效后，一次性提款，提款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23

日。

其他约定：（

1

）根据借款人公司治理要求，该笔委托贷款需经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 鉴于借款人资金

周转困难，委托人同意：借款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在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如借款人股东会审议未通过，借款

人需立即归还该合同项下全部借款，可以不支付借款利息，本合同终止执行。 如借款人股东会审议通过，借

款人必须按本合同第四章约定从

2012

年

8

月

23

日起计息。

（

2

）借款人第一年利息应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按借款总额

3‰

支付，

2013

年

8

月

18

日按借款总额的

7.1%

并

根据实际借款天数支付剩余利息，以后年度利息均按

7.4%

计算。

5

、还款

借款人应按本合同约定币种按期偿还贷款本金并支付利息，一次还本，借款人应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偿

还全部贷款本金。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轻纺控股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向公司提供

4.7

亿元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自委托贷

款合同签定之日至

2017

年

8

月

18

日止，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7.4%(

比

5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6.55%

上浮

12.98%)

，委

托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置换银行借款，本次委托贷款在合同签订后一次性提款。 本次委托贷款利率上浮

幅度低于公司目前流动资金借款实际利率（公司目前流动资金借款利率均要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15-30%

左右），此项交易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合理。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可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减轻公司中长期还

贷压力，降低融资成本，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

、公司临时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事项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本次控股股东向公司提

供银行委托贷款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减轻公司中长期还

贷压力，降低融资成本，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

3

、鉴于本次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

贷款事项属重大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由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七、特别说明

鉴于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根据公司目前资金周转困难情况，轻纺控股同意在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前，先将上述委托贷款资金发放给公司，若公司股东会未能审议通过该议案，公司需归还合同项下

全部借款，不支付借款利息，委托贷款合同终止执行；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公司必须按合同约定

时间计息。

八、备查文件

1

、临时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

、监事会独立意见；

4

、委托贷款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76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

2012-026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改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

"

平安证券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原保荐代表人朱军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

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平安证券决定委派汪洋先生接替朱军先生担任本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汪洋先生简历附后。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保荐代表人为汪洋先生和崔岭先生，持续督导期截止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24

日

附：汪洋先生简历

汪洋 先生，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执行总经理，具有十余年

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曾负责或参与了内蒙华电（

600863

）、上海物贸（

600822

）、复星医药（

600196

）、新大陆

（

000997

）、交大昂立（

600530

）、航天长峰（

600855

）、金螳螂（

002081

）等

IPO

或再融资项目的承销和保荐工作。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0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实施购买经营用地并建设仓储基地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

4

，

500

万元购买工业储备用地并建设仓储基地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经营用地并建设仓储基

地的公告（

2011-007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2012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拟修改部分超募

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使用超募资金

4500

万元用于实施购买经营用地并建设仓储基地修改

为使用超募资金

2500

万元用于实施购买经营用地并建设仓储基地。 （关于修改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

公告（

2011-006

）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近日成功竞得上述地块中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一、土地概况

(

一

)

凤阳县工业园

33333.00

平方米工业用地

1

、地点

:

凤阳工业园区伯牙北路西侧；

2

、出让面积

: 33333.00

平方米；

3

、使用年限

:50

年；

4

、用地性质

:

工业用地；

5

、土地证号

:

凤国用（

2012

）第

0693

号；

6

、竞拍成交价格

:

人民币

280

万元。

(

二

)

资金来源

购买土地使用权的

280

万元为超募资金。

(

三

)

其他

上述工业用地竞拍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用途

购买上述地块用以实施公司

"

仓储基地项目

"

，有利于更好地实施募集资金项目。

"

仓储基地项目

"

剩余土

地使用权，公司有待凤阳县国土局进行招、拍、挂后参与公开竞拍。

三、竞拍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竞拍上述土地后，将实施

"

仓储基地项目

"

，将对现有的库房进行整合，便于对库存物资的统一管理

和调度，保持公司在交货期及时、物流通畅等方面的优势。

四、备查文件

1

、凤国用（

2012

）第

0693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O

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９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７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４１９

号公司行政大楼四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建军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放弃，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放弃，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放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前述第一、二项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９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８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４１９

号公司行政大楼三楼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袁华云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

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放弃，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９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９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在公

司行政大楼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浙江步

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公司行政大楼一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或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四、会议审议的议案：

（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２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

、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刊登于《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 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４１９

号公司行政大楼四楼）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４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５

）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书面信函或传真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至公司证券部 （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或复印件于会前半小时到场办理登记

手续。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４８０３１１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５－８７０４３９６７

联 系 人：钱明均

通讯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４１９

号公司行政大楼四楼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８１１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回执》

２

、《授权委托书》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步森股份”（

００２５６９

）股票股，拟参加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单位（个人）出席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２

《

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2540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

2012-

临

032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10

点

2

、召开地点：公司

6

号会议室（无锡市新区坊兴路

8

号）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福海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潘岩平、丁盛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5,167,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55.37%

。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相关议案， 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对相关议案进行了表决， 形成了以下决

议：

1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保持公司章程与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一致性，同意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工

商备案手续等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15,167,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5,167,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潘岩平、丁盛

3

、结论性意见：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5

日

股票代码：

002403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

2012-036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接到控股股东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爱仕达集团

"

）通知：爱仕达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200,000

股质押给上海爱建

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质权人

"

），并已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登记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日止。 解除质押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爱仕达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4,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38%

；其中已

质押的股份数为

51,04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27%

。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62

证券简称：恩华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26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一、会议的通知及公告

2012

年

8

月

1

日，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在《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

2012-025

）。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4

日

9

：

00

。

2

、会议召开地点：徐州市民主南路

69

号恩华大厦

17

楼会议室。

3

、召集人：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彭生先生。

4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

国宏律师事务所胡晓珂和石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出席会议人员的情况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

163,043,8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

69.68%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本次会议提案的审议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或事项：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63,043,833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63,043,833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2012

年

8

月

1

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五、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国宏律师事务所胡晓珂、石磊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于

2012

年

8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六、备查文件

1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宏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4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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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六


